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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修订对照表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水平，根据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和其他相关规定，公司拟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

管理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订。详见下表：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各

部门、分（子）公司都应做好内幕信息的保密工作，

应积极配合董事会秘书做好内幕信息知情人的登

记、报备工作。

第六条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各部门、分

（子）公司都应做好内幕信息的保密工作，并积极

配合董事会秘书做好内幕信息知情人的登记、报备

工作。

第八条 本制度所指内幕信息的范围包括但不限

于：

（一）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重大变化；
……
（七）公司的董事、三分之一以上监事或者总经理

发生变动，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无法履行职责；
……
（十）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股东大会、董

事会决议被依法撤销或者宣告无效；

（十一）公司涉嫌犯罪被依法立案调查，公司的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

第八条 本制度所指内幕信息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一）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重大变化；
……
（七）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发生变动，董事长或者

总经理无法履行职责；
……
（十）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股东会、董事

会决议被依法撤销或者宣告无效；

（十一）公司涉嫌犯罪被依法立案调查，公司的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

第九条 本制度所指的需要登记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是指公司内幕信息公开前能直接或者间接获取内

幕信息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

（一）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四）由于所任公司职务或者因与公司业务往来可

以获取公司有关内幕信息的人员；

（五）公司收购人或者重大资产交易方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第九条 本制度所指的需要登记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是指公司内幕信息公开前能直接或者间接获取内幕

信息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

（一）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

（四）由于所任公司职务或者因与公司业务往来可

以获取公司有关内幕信息的人员；

（五）公司收购人或者重大资产交易方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

第十一条 公司董事会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

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要求及时登记

和报送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并保证内幕信息知情

人档案真实、准确和完整，董事长为主要责任人。

董事会秘书负责办理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的登记

入档和报送事宜。董事长与董事会秘书应当对内幕

信息知情人档案的真实、准确和完整签署书面确认

意见。

第十一条 公司董事会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

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要求及时登记和

报送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并保证内幕信息知情人

档案真实、准确和完整，董事长为主要责任人。董

事会秘书负责办理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的登记入档

和报送事宜。董事长与董事会秘书应当对内幕信息

知情人档案的真实、准确和完整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2 / 2

修订前 修订后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第十五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各职

能部门、分公司、控股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应当积

极配合公司做好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工作，及

时告知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情况以及相关内幕信

息知情人的变更情况。

第十五条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各职能部门、

分公司、控股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应当积极配合公

司做好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工作，及时告知公

司内幕信息知情人情况以及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的

变更情况。

除上述条款修改外，《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其他部分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